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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第二次通知
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于�0��年��月7日發佈了�0��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
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通知，本公司定於�0��年��月�3日上午十時正舉行臨時股東大會。根
據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》的相關規定，鑒于截至�0��年��月�日（擬出席臨時股
東大會的股東提交書面回復的最後日期），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
的股份數未達到本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的二分之一，為使廣大股東周知並能按時參
與，現將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時間、召開地點、擬審議決議案再次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 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時間：�0��年��月�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�0時正

（二） 臨時股東大會召開地點：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新源南路８號華都飯店大觀
堂二樓

（三） 臨時股東大會擬審議決議案：

�. 普通決議案：審議及批准為本公司董事、監事及高級管理員投保責任險。

�. 特別決議案：審議及批准修訂《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公司章程」）第3
條、第5條、第6條、第�4條及第�0條；並授權本公司經營管理層辦理本次公
司章程修訂的相關手續，並根據中國證監會的核准情況對公司章程進行相應的 
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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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臨時股東大會的詳情，僅請參見本公司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
（http://www.hkex.com.hk）和本公司網站（http://www.cs.ecitic.com）發佈的日期為�0��
年��月7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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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東明先生及殷可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
劉樂飛先生、張佑君先生、張極井先生、居偉民先生、楊華良先生及笪新亞先生；及本公
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祖新先生、李健女士、饒戈平先生及李港衛先生。


